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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除了对考试大纲中的要点和联考命题的重点进行归纳以外，还对《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进行
同步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
同时，每一章还附有历年真题提示。
本书作者在每一部分练习的后面均给出了练习题的答案和解析，也对历年真题进行了解析。
　　本书囊括了试题数量多，范围广，难易有度。
特别是试题风格紧扣近两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思路，并且符合法律联考的命题标准。
考生可以在复习的同时，使用本书进行同步测试练习，借以更好地掌握《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
中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写作着重于法律硕士的必备同容。
书中贯穿了作者对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研究体会，总结了作者在培训法律硕士考生过程中的各
种经验，内容准确、完整，能够为考生节省时间、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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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案例分析题1.对甲某、乙某应当按照抢劫罪（预备）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
同时具有自首情节。
首先，甲某、乙某为了实施抢劫犯罪，多次密谋，并且准备了犯罪工具，还多次于夜间在偏僻的小路
旁守候，欲对经过的行人实施抢劫。
甲某、乙某上述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应当定抢劫罪。
同时，甲某和乙某两人合谋，在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共同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成立
共同犯罪。
其次，甲某、乙某的上述行为是抢劫罪的犯罪预备。
从案件的事实情况看，甲某和乙某的行为符合犯罪预备的上述三个条件。
第一，甲某和乙某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
如他们进行了犯罪的密谋，准备了犯罪使用的凶器，并且多次在小路边守候。
第二，甲某和乙某的行为在着手实行犯罪前停止下来。
抢劫罪的犯罪着手行为应当是开始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行为。
而甲某和乙某只实施了准备工具、密谋和守候的行为，这些行为不是抢劫罪的着手行为，不具备抢劫
罪的着手行为的性质。
第三，甲某和乙某的预备行为停止在犯罪预备阶段的原因是甲某和乙某意志以外的原因。
他们是在公安人员例行检查的时候，被盘问出来受到刑事追究的。
犯罪预备行为停止下来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符合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
在决定甲某和乙某的刑罚处罚的时候，应当注意案件中的量刑情节：（1）犯罪预备的量刑情节，对
此，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自首情节。
甲某和乙某是在公安人员的盘问中，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67
条的规定，应当按照自首论处。
对于自首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2.（1）本案是犯罪预备。
行为人携工具、进入职工宿舍区、打听是否发工资都是为了抢劫制造条件的行为。
（2）本案不是犯罪未遂。
因为行为人还未着手实行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抢劫行为。
（3）本案不是犯罪中止。
因为行为人不是自动中止犯罪，而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离开现场。
（4）对预备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5）四人是共同犯罪，无主从犯之分。
（6）刘某是累犯，从重处罚。
（7）谢某是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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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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